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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依據 

本辦法依據國科會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作業要點訂定之。 

第二條 經費來源 

此獎勵辦法之經費來源為國科會「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經費。 

第三條 承辦單位 

        本辦法之相關行政業務，由研發處綜理之。 

第四條 獎勵對象資格、人數、金額及對新聘任人員之保障： 
(一)須符合國科會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作業要點獎勵對象。 

1.研究績效傑出人員，指學術研究、產學研究或跨領域研究績效傑出人員，不含

教學績效傑出人員、行政工作績效卓著人員及依相關法令辦理退休人員。 

2.編制內專任教學研究人員，如依相關規定被借調人員，由借調機構提出申請；

如為新學年度聘任人員，須為國內第一次聘任，不得為自國內公私立大專校院

或學術研究機關（構）延攬之人員。 

(二)獎勵人數不得逾前一年度執行國科會補助研究計畫之計畫主持人總人數 40%。副

教授或相當職級以下人數占獎勵對象人數之最低比率為 30%;人數不足時，得由教

授依序獎勵。 

(三)獎勵金額每人每月最高不得逾新臺幣 20 萬元，最低不得少於新臺幣 5,000 元。 

(四)新聘任三年內且執行國科會研究計畫之計畫主持人，教授級、副教授級、助理教授

級之獎勵對象，其獎勵額度每人每月各不得低於 8 萬元、6 萬元、3 萬元。但此類

獎勵對象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1.非曾任或非現任國內學術研究機構編制內之專任教學、研究人員。 

2.於申請機構正式納編前五年間均任職於國外學術研究機構。 

(五)教學研究人員若依相關規定進行借調，不得於同一期間重複領取本校及借調單位

之研究獎勵金。 
第五條 申請程序 

凡符合前述獎勵條件者，得由個人提出申請，或經由各學院及師資培育中心推荐之，

最後由「國科會研究獎勵審議小組」針對申請人前五年，或本校聘用前之各項表現

審查，通過者提報國科會申請之。 

第六條 審查作業 

獎勵金之支給，由「國科會研究獎勵審議小組」審議決定之。此小組由校長、副校

長、教務長、學務長、研發長、主任秘書、會計主任、人事室主任及各學院院長等組

成，並由校長擔任召集人。惟審查時應遵守利益迴避原則，以維持客觀公正。 



第七條 審查標準 

  審查標準分為學術論著、研究計畫、實務研發、其他學術成就等四大項，每項均按

其專業領域之國際水準定有評量等第（如附件），審議小組依此標準審查。 

第八條 獎勵金支給標準 

（一）獎勵金支給分為三級： 

1.第一級：研究總分在通過審核總人數之前 30%者，平均支給當年度國科會補

助金額之 40%。 

2.第二級：研究總分在通過審核總人數之前 31%至 60%者，平均支給當年度國科

會補助金額之 30%。 

3.第三級：研究總分在通過審核總人數之前 60%之後者，平均支給當年度國科

會補助金額之 30%。 

以上各級每月獎勵金得視國科會補助總金額及相關規定依比例調整。 

(二)新聘專業稀少性之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得視其成就傑出，或師資難求程度，

每月支給獎勵金新台幣 1萬元至 4萬元。 

(三)經核定人員於獎勵期間離職(含退休)、借調至其他單位任職或不予聘任等情事，

自當月起停止獎勵金核給，且仍須依規定繳交執行績效報告。留職停薪或事、

病假一個月(含)以上，暫停發放獎勵金，於復職或回校後，繼續給予至期滿

為止。 

第九條 提供相關支援 

除上述支給獎勵金外，本校得配合其學術研究、產學合作等相關需求，提供如彈性

授課時段、圖儀採購及研究空間等教學、研究及行政支援。 

第十條 定期評估 

獲獎勵金者應提升本校學術研究、產學研究或跨領域研究水準。每滿六個月，須向 

「國科會研究獎勵審議小組」提出期中自評報告及期末績效評量報告，以做為是否

繼續支給獎勵金之依據。所稱績效包括補助期間內之發表期刊、獲得國科會計畫

補助、產學合作計畫或協助推動研發團隊(含跨領域)之合作研究計畫執行、發明

專利、技術移轉、重要學術專書或專章等成果。延攬及留任之各類頂尖人才之進

用標準，依本校「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實施辦法」辦理。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